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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收到建设项目

联合试运转备案回执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近日，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黑龙

江省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下发的《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备案回执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回执》”），同意全资孙公司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大雁煤业公司”）资源整合项目联合试运转，现将《回执》

内容公告如下：

单位及项目名称：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资源整合项目

建设规模：30万吨/年

建设地址：宝清县小城子镇

联合试运转期限：2025年 12月 20日至 2026年 6月 19日

申请文号：双煤呈〔2025〕116号

备案编号：2025年第 24号

申请时间：2025年 12月 15日

备案时间：2025年 12月 17日

备案意见：



1、收到备案文件及联合试运转方案，予以备案；

2、特殊情况下，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联合试运转工作的，应提

前 10个工作日申请延期；

3、超过联合试运转期限的，必须立即停止联合试运转，严禁以

联合试运转名义组织生产；

4、认真落实煤矿安全生产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程规章规定，加

强重点部位、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査，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，不安

全的立即停止联合试运转，联合试运转期间发现方案不完善，应及时

修改补充；

5、联合试运转期间，项目建设单位要按有关规定组织安全设施、

环境保护设施、水土保持设施、职业病防护设施、消防设施等专项验

收；

6、联合试运转结束前，要按照黑煤规划发（2020）1号文件第

十六条编制联合试运转报告。同时，做好竣工验收前各项准备工作。

大雁煤业公司为设计生产能力 30万吨/年的矿井，建成投产后将

进一步增加公司原煤自供能力，降低公司原材料成本，有利于提高公

司未来盈利水平。公司将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

关规定，持续披露大雁煤业公司项目进展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 O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


